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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县委县政府对县级以上重点项目督查推进“一月一通报”的工作安
排，现将发改、国土、住建、环保四个主要职能部门对县级以上 64 个重点项目
审批办理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总体情况
截止 6 月底，64 个县级以上重点项目全部办结立项、土地、规划、环评四

项审批手续的有 26 个，办结三项审批手续的 22 个，办结二项审批手续的 12
个，办结一项审批手续的 2 个，未办理审批手续的 2 个。

二、各职能部门审批手续办理情况
发改局应办 62 项，已办 39 项，办结率 62.9%。

国土局应办 30 项，办理初选 2 项，已办结 17 项，办结率 63.3%。
住建局应办 32 项，已 24 项，办结率 75%。
环保局应办 44 项，办理初审 5 项，已办结 19 项,办结率 54.5%。
本月四部门未办理一件审批手续。
三、工作要求
各职能部门要充分认识到重大项目对全县经济的拉动作用，要提高审批

效率,主动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难题,坚决杜绝因手续问题影响项目开工。要指定
专人对项目跟踪服务，帮助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实际困难。公开审批流程，
开辟审批“绿色通道”，全程服务，简化手续，及时办结，对于需要上级部门审

批的项目要特事特办，要帮办领办，寻求解决办法。
项目实施单位和责任单位要积极配合、主动咨询、及时为审批部门提供相

关资料，力争早日办结。同时，对审批过程中发现的推诿扯皮、吃拿卡要等问题，
以及对审批工作的一些好的意见建议，要及时向县委督查室反映。

县委政府督查室将对各职能部门审批情况实行跟踪督查、现场督办，对
手续办理缓慢，影响全县项目建设进度的单位予以通报。

附：重点项目四部门审批办理情况明细表
中共沁县县委督查室

2015 年 7 月 3 日

关于对 2015 年重点项目审批办理情况的通报

重点项目四部门审批手续办理情况明细表

注：四个部门手续全部办理完成的项目 26 个，办结率 40.6%。发改应办 62 项，已办 39 项，办结率 62.9%。国土应办 30 项，办理初选 2 项，已办结 17 项，办结率 63.3%。住建应办 32 项，已办 24 项，办结率 75%。环评应办 44 项，
办理初审 5 项，已办结 19 项，办结率 54.5%。


